
为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以下简称道交纠纷案
件），昨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
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
（二）》），该解释将于2026年6月30日起施行。

《解释（二）》共12条，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
定等方面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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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释法以案释法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
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
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
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
部责任。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
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5万余元。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
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
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

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
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
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

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
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
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
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
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
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乘客“开门杀”撞人
“好意同乘”出事故

责任如何划分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6月30日起施行

？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
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
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
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
构成十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
定，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
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
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
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
内。潘女士诉至法院，请求董某、
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
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

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
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 50%事故
责任予以赔偿。

审理法院认为，驾驶人董某
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
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
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

人杜某开车门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
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
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
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
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
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
个整体。

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
司应当赔付，其仅赔偿驾驶人责任的抗
辩理由不能成立；超出保险范围的，由
杜某、董某连带赔偿。在保险公司先期
垫付 7 万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
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
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这一规定既合理厘定了责任，乘
车人不得推卸甩锅；又恰当分配了风
险，保险公司不得以乘车人并非适格被
保险人为由拒绝赔付。”厦门大学法学
院副教授刘炯说。

张某将自己的车辆交给饮酒
后的冯某驾驶，冯某超速行驶致
驾驶摩托车的李某受伤。

审理法院认为，张某明知冯
某饮酒仍出借车辆，对事故的发
生存在过错；判决保险公司在交
强险责任限额内赔偿李某；超出
限额的部分由冯某赔偿，其中
40%由张某与冯某共同承担赔

偿责任。
司法实践中，一些车主在明知他人

存在饮酒、无驾驶资质等不适宜驾驶的
情况下，仍将机动车交与他人，严重危
害道路交通安全。司法解释不仅有利
于受害人及时获得救济，还将强化机动
车所有人、管理人的责任意识，引导其
加强车辆管理，抵制“马路杀手”。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租赁、借用机动车等情形下，机动车的所有人、
管理人与使用人往往不是同一人。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人损害的，对于该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九条规定，机
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
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实践中，“相应的赔偿责任”如何理解，存在
争议。对此，《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
一并请求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
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
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
围内与机动车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同时
明确，上述责任主体实际支付的赔偿费用总和不
应超出被侵权人应受偿的损失数额。此条规定
既有利于督促驾驶人安全驾驶，也有利于警示机
动车所有人、管理人在出借、出租时对机动车安
全性能、驾驶人情况等予以充分注意，携手构筑
道路交通安全坚固防线。

落实机动车租赁、借用等
情形下的责任承担1

机动车在道路上因开车门致他人损害的“开
门杀”事故时有发生。“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
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乘车人开车门造成他
人损害时，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该损害承担赔
偿责任，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有的保险公司以
乘车人并非机动车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为
由，主张不应就乘车人的责任向受害人赔付。

为加强对受害人保障，合理分配风险，《解释
（二）》第二条正确界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一十三条中“机动车一方责任”的范围，在
第一款明确，被侵权人（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
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
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
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
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
受害人保障2

日常生活中“无偿搭乘”“搭便车”等行为，符合
群众生活常情。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在机动车使
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
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另一方面，发生事故后，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下简称“公安交管部门”）往往会
对事故责任作出全责、主责、同责、次责等认定。这一
认定中的全责、主责，能否直接等同于机动车使用人
对搭乘人所受损害具有“重大过失”，进而不能减轻
其向搭乘人的赔偿责任，存在不同认识。经研究认
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
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
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好意同乘”情形下，机动车使用人是否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七条规
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仍需结合全案事实作出
认定。《解释（二）》第三条明确，人民法院应当综合
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上述认定、事故形成原因、机
动车使用人的具体行为等，判断机动车使用人是
否构成“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

“好意同乘”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确定“好意同乘”情形下的
过错考量3

当前，超过法定退休年龄
的人继续工作、劳动的情形较
为常见。发生交通事故后，侵
权人常以被侵权人超过法定退
休年龄为由拒绝赔偿误工费。
最高法认为，超龄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不
能简单以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来判断被侵权人是否应获得
误工费；应当结合案件事实和证
据看其是否实际存在误工损
失。《解释（二）》第六条规定，被
侵权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但是
有证据证明因交通事故产生误
工损失的，应当支持其误工费赔
偿请求，充分体现了对超龄劳动
者合法权益的尊重和保护，服务
保障“老有所为”。

在残疾赔偿金认定方面，被
侵权人因交通事故致残后，又因
其他原因在道交纠纷案件诉讼期
间死亡，残疾赔偿金是否仍继续
按照定型化方式计算，实践中有
不同观点。对此，《解释（二）》第七
条明确，该种情况下残疾赔偿金仍
应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
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标准按照定
型化方式计算，充分保护受害人合
法权益。另外，对于交通事故受害
人存在多个被扶养人时，被扶养人
生活费的计算问题，《解释（二）》第
八条也采取更有利于受害人的计
算方式。

解决赔偿范围和
计算方法难题4

交通事故发生后，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先行支付的医疗费用或者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路救
基金”）垫付的费用，被侵权人能否向
侵权人主张赔偿，以及社会保险经办
机构、路救基金管理机构提出的追偿
诉讼请求能否在道交纠纷案件中一并
处理，实践中存在困惑。

《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遵循“损
失填平”原则，规定当事人就基本医疗
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已经支付的医
疗费用或者路救基金垫付的抢救费用、
丧葬费用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
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以此避免被侵权人
一方重复受偿。第二款明确，道交纠纷
案件审理中，先行支付医疗费用的社会
保险经办机构向侵权人提出追偿诉讼
请求，或者垫付抢救费用、丧葬费用的
路救基金管理机构向交通事故责任人提
出追偿诉讼请求，可以合并审理的，人民
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另外，《解释（二）》
第十一条就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
纷，也进行了相应的程序设计。这些条文
的规定，有利于相关机构便捷行使追偿
权，维持公共基金稳定和保值，以便更好
更公平地惠及群众。

通过合并审理优化
诉讼程序5

“好意同乘”出事故 驾驶人赔多少？

乘客“开门杀”撞人 车辆保险是否赔？

租车借车出了事故 车主有何责任？


